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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于

2026年4月16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并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告的形式增加临时提案。公司

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当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名邦科技工业园区安山路，宁波江丰电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边逸军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84人，代表股

份125,006,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9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83,016,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40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2人，代表股份41,990,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8874%。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81人，代

表股份59,824,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3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

股东9人，代表股份17,834,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78%；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672人，代表股份41,990,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74%。

8、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士列席了

会议，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4,994,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1%； 反对9,2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

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4%；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4,994,4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0%； 反对9,4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

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9,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7%；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4,994,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9,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弃权

3,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6%；反对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2%；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4,984,7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 反对18,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弃权

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反对18,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3%；弃权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4,993,3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 反对9,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弃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11,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2%；反对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2%；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4,959,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

反对4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777,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4%；反对4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22%；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4,983,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

反对1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0%；反对1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1%；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暨

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4,986,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1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804,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反对1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74%；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赵振兴律师和王卫东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临时提案以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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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

共同筹划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务整合事项概况

为优化业务结构，聚焦于半导体靶材和核心零部件主业，集中公司资源，加大研发和设

备投入，加快突破“卡脖子” 技术，进一步增强半导体业务核心价值，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丰电子” ）拟与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以下简称“日

本爱发科” ）合作，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与日本株式会社爱发科共同筹划整合双方平板显示靶材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4）。

二、业务整合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

入战略投资者及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暨部分已结项募投项目转让的议案》，本次业务整合

的运营主体北京丰科晶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丰科晶晟” ）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北京丰科晶晟的股权比例将由100.0000%下降至44.8430%， 北京丰科晶晟变更为

公司的参股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丰科晶晟尚需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同日，公司收到合作方日本爱发科的通知，获悉日本爱发科已召开取締役会，审议通过

拟与江丰电子、北京丰科晶晟、北京丰科芯创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芯创智

造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订关于平板显示靶材业务整合的相关协议，并计划后

续向北京丰科晶晟转让其全资子公司爱发科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下

简称“本次股权转让” ），以及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对北京丰科晶晟进行出资的相关事

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日本爱发科就前述事项尚在协商沟通过程中，有关协议均

未正式签署，具体执行方案、实施进度等有关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本次平板显示靶材业务整合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分红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13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中航京能国际能源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96

首次募集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20日

基金合同更新生效日 2025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

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及《中航京能国际能

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

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3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单

位：元）

-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

额（单位：元）

210,074,044.99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单位：元）

-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3.4961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6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根据《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应

当将90%以上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

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 本次拟分配金额为人民币210,073,780.56元，占

前述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999%。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

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

则为准。

3、场内简称：京能国际（扩位证劵简称：中航京能国际能源REIT）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5月15日

除息日 2026年5月18日（场内） 2026年5月1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5月21日（场内） 2026年5月19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15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基金管理人计算年度可供分配金额过程中，将合并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

利润，在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基础上进行以下项目的调整：取得借款收到的本金、期初

现金余额、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应收和应付项目的变动、支付的利息及所得税费用、当期

资本性支出等，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合理相关支出进行预留。

经上述项目调整后， 本基金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间的累计可供分配

金额为人民币210,074,044.99元。

3、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

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avicfund.cn）查询本基金的相关文件材料，亦可通

过客户服务电话（400-666-2186）或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s@avicfund.cn）咨询本产品

和服务相关事宜。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运营管理机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

情况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中航京能国际能源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96

首次募集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3月20日

基金合同更新生效日 2025年12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

（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行）》等法律法规以

及《中航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

京能国际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涉及的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本基金通过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持有3个项目公司及4个能源设施类发电项目，包含

湖北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MWp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榆林市榆阳区300MWp光伏发

电项目、保山市槟榔江苏家河口水电站项目和保山市槟榔江松山河口水电站项目。

本次运营管理机构人员变动，主要涉及的是湖北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湖北

晶泰” ） 持有的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淅河镇的湖北晶泰光伏电力有限公司100MWp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榆林市江山永宸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江山永宸” ）持有的位于陕西省榆林

市榆阳区小壕兔乡的榆林市榆阳区300MWp光伏发电项目。 湖北晶泰、江山永宸的运营管

理机构为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内蒙古京能” 或“运营管理机构” ）。

三、运营管理机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情况

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5月11日收到运营管理机构关于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相关情况的通知。 现将通知内容说

明如下：

经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及决策程序，委派高振宇先生担任内蒙古

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任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兼任本基金首发两个光伏项目的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原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王若涛先生调离。

高振宇先生的任职经历及现有职务如下：

高振宇，男，1974年11月出生，内蒙古包头市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5年

7月参加工作，曾任北京京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京能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副总经理、京启（张家口）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京能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总经理兼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 （法定代表

人）。

四、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基金、湖北晶泰、江山永宸及其持有的不动产项目均运行情况

正常，运营管理机构经营表现正常。运营管理机构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基

金管理人也将持续主动履行不动产项目运营管理职责，监督运营管理机构履行运营管理职

责。本次董事和高级管理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更预计不会对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

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说明事项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

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

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

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78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2026-23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现

场股东会召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

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6日（星期三）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齐书先生因公出差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王忠诚先生主持。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7、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46人， 代表股份

1,930,421,6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7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1,638,322,3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38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43人，代表股份292,099,3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703%。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45人，代表股份292,103,68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3704%。

5、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6、公司独立董事王忠诚、温平、李远慧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9,877,132 99.4538% 10,032,408 0.5197% 512,150 0.0265%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81,559,129 96.3901% 10,032,408 3.4345% 512,150 0.1753%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8,636,175 99.3895% 11,286,065 0.5846% 499,450 0.0259%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80,318,172 95.9653% 11,286,065 3.8637% 499,450 0.1710%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9,999,582 99.4601% 9,931,208 0.5145% 490,900 0.0254%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81,681,579 96.4321% 9,931,208 3.3999% 490,900 0.1681%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9,132,175 99.4152% 10,903,515 0.5648% 386,000 0.020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80,814,172 96.1351% 10,903,515 3.7328% 386,000 0.1321%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管人员薪酬兑现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6,636,932 99.2859% 12,116,758 0.6277% 1,668,000 0.0864%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78,318,929 95.2809% 12,116,758 4.1481% 1,668,000 0.571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6,701,432 99.2893% 12,057,558 0.6246% 1,662,700 0.0861%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78,383,429 95.3029% 12,057,558 4.1278% 1,662,700 0.5692%

7、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预算计划》。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19,354,132 99.4267% 10,256,908 0.5313% 810,650 0.0420%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281,036,129 96.2111% 10,256,908 3.5114% 810,650 0.277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所审议的

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雷敬云、兰小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301291

证券简称：明阳电气 公告编号：

2026-033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

1%

整数倍的

权益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明阳” ）及一致行动人中山市智创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创投资” ）合计持有持股比例由44.02%被动稀释至43.84%，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

数量减少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实行自主行权模式， 激励对象在2026年5月8日

至2026年5月11日期间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份增加1,299,352股， 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312,200,000股增加至313,499,352股。 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明阳及一致行动人智创投资在

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44.02%被动稀释至43.84%，触及1%的整数倍。 具

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中山市明阳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2：中山市智创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

权益变动时间：2026年5月8日-2026年5月11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1日期间，因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激励对象自主行权，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中山明阳及其一致行动

人智创投资合计持股比例由44.02%被动稀释至43.84%，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

持股数量减少的情形。

股票简称 明阳电气 股票代码 301291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增加+/减少-）

变动比例

（增加+/减少-）

中山明阳 人民币普通股 0 -0.17%

智创投资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

合计 0 -0.1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山

明阳

合计持有股份 130,574,010 41.82% 130,574,010 41.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574,010 41.82% 130,574,010 41.65%

智创

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6,854,610 2.20% 6,854,610 2.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854,610 2.20% 6,854,610 2.1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37,428,620 44.02% 137,428,620 43.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428,620 44.02% 137,428,620 43.8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本次变动后的具体股数及持股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最终数据为准；

2、表中中山明阳、智创投资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首发前限售股。

3、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被动稀释所致，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第一个自主行权期，公司将持续关注激励对象

行权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35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580,188,215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数量为3,475,055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

的权利，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1,580,188,21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持有股份3,475,055股后以1,576,713,1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32元 （含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1,576,713,160股*0.32元/10股=�

50,454,821.12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10 股 现 金 红 利 （含 税 ）=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 总 股 本 *10 股 =50,454,821.12 元

/1,580,188,215股*10股=0.319296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

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0.0319296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32元（含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580,188,215股，扣除不参与利

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3,475,055股， 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

1,576,713,16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0,454,821.1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 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持有股份数量未发生变

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持有股份3,475,055股，该部分已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在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进

行回购。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3,475,055.00股后的1,576,713,16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20000元人民

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境外机构 （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88000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32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1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22 夏曙东

2 08*****387 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

3 01*****595 夏曙锋

4 08*****795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5 08*****416 北京慧通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折算的每

10 股 现 金 红 利 （含 税 ）=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 总 股 本 *10 股 =50,454,821.12 元

/1,580,188,215股*10股=� 0.319296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

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0.0319296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4层证券事

务部

咨询联系人：孔祥熙、康提

咨询电话：010-50821818

传真电话：010-508220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26-05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6年1月

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李卫国先生计划在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自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以大宗

交易和/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1,660,8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3.00%），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7,773,9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3,886,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00%）。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

及1%和5%整数倍的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李卫国先生于2026年3月10日至

2026年4月20日期间（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

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1,764.3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7386%。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卫国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20.7386%减少至20.0000%。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

及1%整数倍的公告》，李卫国先生于2026年4月27日至2026年4月28日期间（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88.70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1.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

20.0000%减少至19.0000%。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李卫国先生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7日期间（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88.699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

19.0000%减少至18.0000%。

公司于近日收到李卫国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李卫国先生于2026年5月8日-2026年5月12日期间（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和情形除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90.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470%，本次

权益变动后， 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持股比例由18.0000%减少至

17.7530%。 李卫国先生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131.749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2.9856%，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减 持 比

例（%）

李卫国

集中竞价

交易

2026年3月10日

-2026年5月8日

15.90 15.00-17.38 2,386.3490 0.9990

大宗交易

2026年4月17日

-2026年5月12日

14.74 14.21-16.15 4,745.4000 1.9866

合 计 - - - 7,131.7490 2.9856

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部分）。

2.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李卫国

合计持有股份 48,447.4150 20.2819 41,315.6660 17.29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447.4150 20.2819 41,315.6660 17.29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李兴国

合计持有股份 1,090.9355 0.4567 1,090.9355 0.45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0.9355 0.4567 1,090.9355 0.45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合计持有股份 49,538.3505 20.7386 42,406.6015 17.75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9,538.3505 20.7386 42,406.6015 17.75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上表中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李卫国先生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

务规则的规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

2.李卫国先生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承诺，本

次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国先生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